
109年電價穩定準備
審定數調整說明

台電公司
(110年10月4日公告版本)

「110年第2次電價費率審議會」



(二)國營事業決算數最終需依審計法以審計部審定數
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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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10年第一次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採自編決算結果

依台電公司109年度會計自編決算結果，電價費率審議會於3/26

核定109年調整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(3%)數為137.2億元。

台電公司為國營事業，決算數需依審計法第51條規定以審計部

審定數為準，故調整後於本次審議會進行報告。



✓ 110年第1次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結果

依台電公司109年度自編決算結果，調整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

(5%)數為54.27億元，惟電價費率審議會考量電價穩定準備餘額

水準，核定109年調整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(3%)數為137.2億元。

項目 3/26審議會核定 台電提報

收入(1) 6,033.41 6,033.41

-支出(2) 5,740.55 5,740.55

電價公式計得盈餘(3)=(1)-(2) 292.87 292.87

-合理利潤(4) 124.40 207.32

-其他綜合損益不重分類項目(5) 33.51 33.51

三項非電業淨收入(6) 2.24 2.24

調整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數
(7)=(3)-(4)-(5)+(6)

137.20 54.27

單位: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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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，不調整尾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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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，不調整尾差。

項目
審定決算數

(A)

3/26審議會
核定(B)

調整數
(A)-(B)

收入(1) 6,033.41 6,033.41 -

-支出(2) 5,736.13 5,740.55 -4.42

電價公式計得盈餘(3)=(1)-(2) 297.29 292.87 4.42

-合理利潤(4) 124.40 124.40 -

-其他綜合損益不重分類項目(5) 33.51 33.51 -

三項非電業淨收入(6) 2.24 2.24 -

調整後盈餘超過合理利潤數
(7)=(3)-(4)-(5)+(6)

141.62 137.20 4.42

三、審定調整說明

✓依國際會計準則規定，企業應按應計基礎編製財務報表，於109年底預先

依應計基礎估列部分收支項目，待109年度金額確認後，再由經濟部、行政院、審

計部層層覆核進行審定調整。

1.購入電力-2.48億元，主

係依實際抄表度數調減。

2.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規費

+0.02億元，主係實際繳

付度數較預估數增加。

3.能源研究發展基金-0.85

億元，因計算參數之實際

電費收入較預估減少。

4.保警費用-0.97億元，依

保二總隊來函實際數額

調減。

5.其他費用-0.14億元。

自編決算數 單位: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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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全公司計算結果，將增加提存電價穩定準備4.42億元。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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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進帳金額 出帳金額 餘額

104 335.72 - -

105 493.02 - -

106 - 47.84 780.90

107 - 346.40 434.50

108 - 327.67 106.83

109原編(3/26審議會核定) 137.2 - 244.03

109審定調整(待審議) 4.42 - 248.45

單位：億元

4註：細項不等於合計係因四捨五入之故，不調整尾差。

四、電價穩定準備餘額

828.74億元 780.90億元 434.50億元 106.83億元 248.45億元

1102F101-03



報告完畢
謹請指教

感謝您的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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